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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2016年12月31日
会证基01表

会计主体：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单位：元

资产 附注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 附注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七、1                   803,936.41              44,528,266.91    短期借款

  结算备付金 七、2              11,307,913.02                       4,037.47    交易性金融负债

  存出保证金 七、3              10,507,427.27                     89,498.35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七、4              50,555,186.40            103,256,724.2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其中：股票投资              50,555,186.40              92,817,724.20    应付证券清算款

       债券投资    应付赎回款

       基金投资              10,439,000.00    应付管理人报酬 七、9                   141,119.75                   188,689.26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应付托管费 七、10                       9,407.98                     12,579.26 

  衍生金融资产 七、5    应付销售服务费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七、6              37,000,000.00    应付交易费用 七、11                   117,933.56                   111,027.16 

  应收证券清算款 七、7                       1,019.03    应交税费

  应收利息 七、8                     21,413.72                     21,912.61    应付利息

  应收股利    应付利润

  应收申购款    其他负债 七、12                     40,000.00                     40,000.00 

  其他资产   负债合计                   308,461.29                   352,295.6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七、13              59,813,963.19              75,621,340.18 

   未分配利润 七、14              50,074,471.37              71,926,803.6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888,434.56            147,548,143.86 

资产总计            110,196,895.85            147,900,439.5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110,196,895.85            147,900,439.54 

注：报告截止日2016年12月31日，单位计划份额净值1.837元，计划份额总额59,813,963.1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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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附注）

2016年12月31日

会计主体：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单位：元

代码 名称 持仓量（买/卖） 合约市值 公允价值变动

IC1701 中证500股指期货
1701合约

-21                 -26,112,240.00           1,092,290.77 

总额合计           1,092,290.77 

减：可抵销期货暂收款          -1,092,290.77 

股指期货投资净额                            -   

注：买入持仓量以正数表示，卖出持仓量以负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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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2016年度

                                                        会证基02表

会计主体：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收入                -7,107,551.94               98,997,543.13 

1、利息收入 七、15                    831,488.43                    916,062.4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358,481.49                    907,354.44 

      债券利息收入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473,006.94                        8,708.03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七、16                 7,609,029.91               44,397,892.84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8,076,132.96             233,257,622.78 

      债券投资收益                                   -   

      基金投资收益                    396,719.72 

      权证投资收益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2,827,710.77            -190,704,900.00 

      股利收益                 1,963,888.00                 1,845,170.06 

      基金红利收益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七、17              -15,548,070.28               51,575,904.68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七、18                 2,107,683.14 

二、费用                 2,232,258.68                 7,084,442.79 

1、管理人报酬 七、19                 1,783,512.66                 4,568,100.82 

2、托管费 七、20                    118,900.80                    304,540.00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七、21                    288,920.22                 2,167,591.97 

5、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七、22                      40,925.00                      44,210.00 

三、利润总额                -9,339,810.62               91,913,1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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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计划净值）变动表

2016年度

会证基03表

会计主体：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年初所有者权益（计划净值）          75,621,340.18          71,926,803.68      147,548,143.86      483,606,863.53     188,826,511.52        672,433,375.05 

二、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计划净值变动数（本年净利润）           -9,339,810.62         -9,339,810.62       91,913,100.34          91,913,100.34 

三、本年计划份额交易产生的计划净值变动数（减少以“-”号填列）         -15,807,376.99         -12,512,521.69       -28,319,898.68     -407,985,523.35    -208,812,808.18       -616,798,331.53 

 其中：1、计划申购款 8,582,326.42            7,377,673.58        15,960,000.00        13,561,453.31         8,058,546.69          21,620,000.00 

       2、计划赎回款         -24,389,703.41         -19,890,195.27       -44,279,898.68     -421,546,976.66    -216,871,354.87       -638,418,331.53 

四、本年向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计划净值变动数                           -                               -   

五、年末所有者权益（计划净值）          59,813,963.19          50,074,471.37      109,888,434.56        75,621,340.18       71,926,803.68        147,548,1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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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6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计划基本情况

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

划”）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

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要求设立。本计划类型为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期限为 10 年。计划推广期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10 亿份（包括参与资金在推广期

间产生的利息所转的份额）。计划存续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50 亿份。计划参与人

数上限为 200 人，但参与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客户数量不受限制。本计划自推广开

始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集合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本计划适合推广对象为能承

受较大范围的本金风险、追求绝对收益积累、资产流动性需求不高的个人高端客户，

或者具有资产配置需求的机构投资者。单个客户首次参与本计划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 元，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元。

依据《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

《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的约定，

本计划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正式设立，设立日的份额总额为 79,026,464.60 份，参与

金额为人民币 79,026,464.60 元（含净参与资金金额在设立募集期间所产生的利息人民

币 16,464.60 元），业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国浩验

字[2012]307A283 号《验资报告》。

本计划管理人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本计划注册登记业务的机构。

根据《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

《国泰君安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的约定，

本计划将主要投资于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权证、基金、各种固定收益

产品、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利率远期和互换、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

行理财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发行的金融产品以及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本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证券

作为融券标的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本计划可参与证券回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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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计划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76 号修订）、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 41 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

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07 年 5 月 15 日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

业务指引》、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股指期货投

资会计核算业务细则(试行)》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0）5 号的规定编

制。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计划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

本计划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和所有者权益（计划净

值）变动情况等有关信息。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会计年度

本计划的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2、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记账单位为元。

3、记账基础和计量属性

本计划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特别说明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采用公允价

值等作为计量属性之外，一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4、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1)金融资产的分类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应收款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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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取决于本计划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和持有能力。本计划目前暂无金融资产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

本计划目前持有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本计划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分类为应收款项，包括银行存款和各类应收款项等。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2)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及其他金融负债。本计划目前暂无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本计划持有的其他金融负债主要为各类应付款项等。

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于本计划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于交易日按公允价值

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时发

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

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应收款项和其他

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直线法与实际

利率法确定的金额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金融资产的成本按移动加

权平均法于交易日结转。

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估值对象：本计划运用集合计划资产所持有的一切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除管理人在资产购入时特别标注并给托管人正式书面通知及另有规定外，本计划

购入的资产均默认按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与估值。如国内证券投资会计原则及方法发

生变化，由管理人与托管人另行协商确定估值方法。

（1）股票估值方法

（i）上市流通股票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

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

事件，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果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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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重大变化的或者证券发行机构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将参考监管机构或

行业协会有关规定，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ii）未上市股票的估值

① 首次发行未上市的股票，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

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价估值；

② 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按估值日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进行估值；

③ 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估值日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进行估值；

④ 非公开发行的且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锁定期的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

有关规定确定公允价值。

（iii）在任何情况下，资产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 i）－（ii）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委

托财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但是，如果资产管理人认为按

本项第（ i）－（ii）小项规定的方法对委托财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资产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资产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

值。

（2）债券估值方法

（i）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

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

值；如果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参考监管机

构或行业协会的估值意见，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ii）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所含

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估值；

如果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参考监管机构或

行业协会的估值意见，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iii）首次发行未上市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在估值技术难

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iv）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的资产支持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v）在对银行间市场的固定收益品种估值时，应主要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公布的

收益率曲线及估值价格。

（vi）包括中小企业私募债在内的只在上交所固定收益平台和深交所综合协议平

台挂牌交易的债券按成本估值

（vii）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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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在任何情况下，资产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i）－（viii）小项规定的方法对

计划资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但是，如果资产管理人认为

按本项第（i）－（viii）小项规定的方法对计划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

的，资产管理人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多种因素

基础上形成的债券估值，资产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资产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

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3）权证估值方法

（i） 从持有确认日起到卖出日或行权日止，上市交易的权证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

所挂牌的该权证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

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

将参考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ii）首次发行未上市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

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iii）因持有股票而享有的配股权，以及停止交易、但未行权的权证，采用估值技

术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iv）在任何情况下，资产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i）－（ iii）项规定的方法对委托

财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但是，如果资产管理人认为按本

项第（i）－（ iii）项规定的方法对委托财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资

产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资产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4）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方法

（i）持有的交易所基金(包括封闭式基金、上市开放式基金（LOF）等)，按估值日

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

果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参考监管机构或行

业协会有关规定，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ii）持有的场外基金（包括托管在场外的上市开放式基金（LOF）），按估值日

前一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估值；估值日前一交易日基金份额净值无公布的，按此前

最近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估值；

（iii）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按估值日前一交易日基金管理公司的每万份收益计

算；

（iv）场内申购获得的ETF基金按【转出股票价值＋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可收替

代】确认成本，其中，转出股票价值按估值日各转出股票收盘价计算；基金公司未公

布估值日现金替代的，按基金公司公布的估值日预估现金部分计算，并于估值日现金

差额公布后调整ETF基金成本；可收替代款于收到退补数据后调整ETF基金成本；场内

赎回ETF基金获得的成分股票按【当日收盘价，如果停牌取最近日收盘价】确认成本，

管理人应按时向托管人提供退补数据；持有的ETF基金，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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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果估值日无交易，且

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参考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调

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v）在任何情况下，资产管理人如采用本项第（ i）－(iv）项规定的方法对委托财

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但是，如果资产管理人认为按本项

第（ i）－(iv）项规定的方法对委托财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资产管

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资产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5）银行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估值方法 银行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以本金列示，

按协议或合同利率逐日确认利息收入。如提前支取或利率发生变化，将及时进行账务

调整。

（6） ETF套利在途资金等项目的估值由管理人与托管人根据ETF的申购、赎回规

则协商确定。

（7）股指期货以估值日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当日结算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

近一日的当日结算价计算。

（8）商品期货以估值日期货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的当日结算价估值，该日无交易

的，以最近一日的当日结算价计算；

（9）持有的保证收益及保本浮动收益商业银行理财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以

成本列示。保证收益率的投资品种，按收益率逐日确认投资收益；浮动收益率的投资

品种，到期确认投资收益；

（10）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规定不能客观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管

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多

种因素基础上，在与托管人商议后，按最能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11）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有新增事项，按

国家最新规定估值；如管理人或托管人发现集合估值违反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未能充分维护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应立即通知对方，共同

查明原因，双方协商解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资产净值计算和会计核算的义务由管

理人承担。本集合的会计责任方由管理人担任，因此，就与本集合有关的会计问题，

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按照管理人对集合

资产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12）暂停估值的情形：集合计划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遇法定节假日或其它

原因暂停营业时，或因其它任何不可抗力致使管理人或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集合计划

资产价值时，可暂停估值。但估值条件恢复时，管理人或托管人必须及时完成估值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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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本计划持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基本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当本计划依法有权

抵销债权债务且交易双方准备按净额结算时，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按抵销后的净额在

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8、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计划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

额。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基金变动分别于计划申购确认日及计划赎回确认日认

列。

计划申购、赎回的确认，在收到计划投资人申购或赎回申请之日后，于下一个工

作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于确认日按照实收基金、未分配利润的余额占本

计划净值的比例，将确认有效的申购或赎回款项分割为两部分，分别确认为实收基金

和损益平准金的增加或减少。

9、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平准金和未实现平准金。已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本

计划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损益占计划净值比例计

算的金额。未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本计划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

累计未实现损益占计划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本计划申购确认日或计划

赎回确认日认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累计亏损)。

10、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

动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

资收益，其中包括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2）交易所上市的债券差价收入于成交日、非交易所上市的债券差价收入于实际

收到全部价款时确认。债券差价收入按应收取全部价款与其成本、应收利息的差额确

认。

（3）债券利息收入按票面利率在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4）存款利息收入按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5）买入返售证券收入按融出资金额及约定利率，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

日计提。

（6）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投资收益按估值日前一交易日基金管理公司的每万份

收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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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持有的保证收益及保本浮动收益商业银行理财计划、信托公司发行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基金子公司发行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以成本列示。持有的有明确预期

收益率的银行理财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按持有到期的预期收

益率每日计提收益；浮动收益的投资品种，到期确认投资收益。

（8）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交易对方，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

可以可靠计量时确认收入。

11、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本计划应给付管理人管理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逐日计提。本计划的

年管理费率为1.5%。

（2）本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逐日计提。本计划的

年托管费率为0.1%。

（3）其他费用：依据发生额对集合计划单位净值的影响大小，分别采取预提、待摊或

者于费用支付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确认费用。

12、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收益分配原则

(i) 每一集合计划份额享有同等的分配权；

(ii) 集合计划当期收益应先弥补前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iii) 本计划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红利再投资增加的份额计

入集合计划份额总规模，投资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转为集合计划份额进行再投

资；若投资人不选择，本计划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iv) 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分红资金将按红利登记日的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份

额。投资人在不同销售机构处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v) 集合计划收益分配除权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减去集合计划份额分红金额后不能

低于集合计划份额面值；

(ⅵ)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委托人自行承担；

(ⅶ) 集合计划成立不满 3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ⅷ) 在符合有关分红条件和收益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收益分

配时间不晚于年度会计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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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的时间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

(ⅹ)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收益分配时间

在符合有关分红条件和收益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具体时间由管

理人决定，分红后剩余收益保留于本计划。

13、业绩报酬

当委托人申请退出或本计划期满清算或结算时以及本计划分红时，本计划对超过 0%的

超额收益部分提取 20%的业绩报酬。

业绩报酬直接记录于未分配利润中。

五、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本计划本期无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六、 税项

1. 印花税

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集合计划买卖股票税率为 1‰，为单边征收。

2.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参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

金买卖股票、债券免征增值税。

参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号文《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的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

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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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说明（单位：人民币元）

1、银行存款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3,936.41 44,528,266.91

其中：活期存款 803,936.41 44,528,266.91

合 计 803,936.41 44,528,266.91

2、结算备付金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上交所最低结算备付金 1,504,545.50

期货结算备付金 9,803,367.52 4,037.47

合 计 11,307,913.02 4,037.47

3、存出保证金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36,419.03 20,063.37

深圳证券交易所 69,434.98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10,471,008.24

合 计 10,507,427.27 89,498.35

4、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45,794,406.27 50,555,186.40 4,760,780.13

基金

合 计 45,794,406.27 50,555,186.40 4,760,780.13

项 目
2015年 12月 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75,043,328.51 92,817,724.20 17,774,395.69

基金 6,812,254.51 10,439,000.00 3,626,745.49

合 计 81,855,583.02 103,256,724.20 21,40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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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衍生金融资产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代码
名称

持仓量（买/

卖）
合约市值

公允价值

变动

IC1701
中证 500 股指期货

1701 合约
-21 -26,112,240.00 1,092,290.77

总额合计 1,092,290.77

减：可抵销期货暂收款 -1,092,290.77

股指期货投资净额 0.00

注：买入持仓量以正数表示，卖出持仓量以负数表示。

6、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上海质押式回购-GC001 11,000,000.00

上海质押式回购-GC007 26,000,000.00

合 计 37,000,000.00

7、应收证券清算款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上海证券清算款 1,019.03

8、应收利息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银行存款利息 385.89 21,867.51

结算备付金利息 744.70

存出保证金利息 1,923.27 45.10

上交所质押式回购利息 18,359.86

合 计 21,413.72 21,912.61

9、应付管理人报酬

单位名称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41,119.75 188,6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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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应付托管费

单位名称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407.98 12,579.26

11、应付交易费用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佣金 117,933.56 111,027.16

12、其他负债

项 目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预提审计费 40,000.00 40,000.00

13、实收基金

项 目
2016年度

计划份额（份） 账面金额

2015年 12月 31日余额 75,621,340.18 75,621,340.18
本年申购 8,582,326.42 8,582,326.42
本年赎回 -24,389,703.41 -24,389,703.41
2016年 12月 31日余额 59,813,963.19 59,813,963.19

14、未分配利润

项 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

2015年 12月 31日 49,721,030.84 22,205,772.84 71,926,803.68

本年净利润 6,208,259.66 -15,548,070.28 -9,339,810.62

本年计划份额交易产

生的变动数
-9,689,692.12 -2,822,829.57 -12,512,521.69

其中：计划申购款 5,753,217.03 1,624,456.55 7,377,673.58

计划赎回款 -15,442,909.15 -4,447,286.12 -19,890,195.27

本年已分配利润

2016年 12月 31日 46,239,598.38 3,834,872.99 50,074,471.37



- 20 -

15、利息收入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存款利息收入 358,481.49 907,354.44

其中：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330,225.35 754,105.89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12,567.63 12,178.91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15,688.51 141,069.6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473,006.94 8,708.03

合 计 831,488.43 916,062.47

16、投资收益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股票投资收益 8,076,132.96 233,257,622.78

基金投资收益 396,719.72

股指期货投资收益 -2,827,710.77 -190,704,900.00

股票红利收益 1,963,888.00 1,845,170.06

合 计 7,609,029.91 44,397,892.84

1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股票投资 -13,013,615.56 -52,558,280.81

基金投资 -3,626,745.49 3,626,745.49

股指期货投资 1,092,290.77 100,507,440.00

合 计 -15,548,070.28 51,575,904.68

18、其他收入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赎回费收入 2,107,6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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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管理人报酬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受托资产管理费 1,783,512.66 4,568,100.82

20、托管费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受托资产托管费 118,900.80 304,540.00

21、交易费用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上交所交易费用 260,943.59 1,548,585.81

深交所交易费用 21,147.62 541,038.90

中金所交易费用 6,829.01 77,967.26

合 计 288,920.22 2,167,591.97

22、其他费用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汇划手续费 525.00 4,210.00

审计费用 40,000.00 40,000.00

其他 400.00

合 计 40,925.00 44,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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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一）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计划的关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管理人母公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与计划管理人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计划管理人、计划销售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托管人、计划代销机构

（二）关联交易

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1、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交易计提的佣金

关联方名称
2016年度 2015年度

应支付的佣金 占比（%） 应支付的佣金 占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61,163.57 95.93 1,076,439.27 93.25

本计划的交易所证券交易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用席位进行，其中股

票交易净佣金费率为 0.1%，债券交易净佣金费率为 0.01%，基金佣金费率为 0.1%，

ETF 基金佣金费率为 0.04%。2016 年度共计提席位佣金 161,163.57 元。

关联方名称
2016年度 2015年度

交易及交割净佣金 交易及交割净佣金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6,829.01 77,967.26

本计划的股指期货交易通过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进行，2016 年度共计提交易及

交割净佣金 6,829.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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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报酬

（1）集合计划管理人报酬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计划管理费 1,783,512.66 4,568,100.82

业绩报酬 1,968,520.23 14,157,652.74

合 计 3,752,032.89 18,725,753.56

①集合计划管理人的报酬为计划管理费，管理费计算标准如下：

a. 本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资产净值的 1.5%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

下：H=E×1.5%/365。其中，H 为每日应支付的管理费，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b. 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托管人于次月

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划款指令从本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②集合计划管理人业绩报酬计算标准如下：

当委托人申请退出或本计划期满清算或结算时以及本计划分红时，本计划对超过

0%的超额收益部分提取 20%的业绩报酬。

业绩报酬直接记录于未分配利润中，2016 年度共计提业绩报酬 1,968,520.23 元。

（2）集合计划托管人报酬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计划托管费 118,900.80 304,540.00

集合计划托管费计算标准如下：

a.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为：

H=E×0.1%/365。其中，H 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b. 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算，托管费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托

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划款指令从本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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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放在关联方的资金在本报告期间获得利息收入

2016 年度，存放在托管银行的银行存款在本会计期间内所获得的利息收入为人民

币 330,225.35元。

九、报告期末流通受限制不能自由转让的集合计划资产

1、本计划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限制不能流通的股票情况如下：

股票名称 申购日期 拟上市日期 数量 成本 市值 备注

中原证券 2016-12-19 2017-1-3 1,000 4,000.00 4,000.00 新股中签未上市

2、除上述股票外，本计划无持有其他存在锁定期约定（流通受限而不能自由转让）

的资产。

十、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本计划截止报告日，限制不能流通的股票期后上市交易情况如下：

股票名称 上市日期 上市日收盘价

中原证券 2017-1-3 5.76

2、除上述情况外，本计划无其他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

本计划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